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

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津政发〔2020〕17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关于开展政务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标准化实施细则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加强和规范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行政许可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发展改革系统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内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行政许可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行政许可事项事中事后监管遵循合法性、公开性原则。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新建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涉及跨区域的）许可事项事中监管工作；事后监管工作由所涉及的区发展改革委负责。
区发展改革委负责“新建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本行
政区域的）许可事项、“在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区内实施采石、爆破作业”许可事项和“涉及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施工作业”许可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第二章  监管流程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事中监管。
（一）“新建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许可事项。核查许可申请人是否履行许可事项验收程序；

（二）“在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区内实施采石、爆破作业”许可事项和“涉及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施工作业”许可事项。

1.核查许可申请人是否在开工七日前书面通知管道企业；

2.核查管道企业是否指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管道保护安全指导；

3.核查许可申请人是否履行许可事项验收程序。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事后监管。依据《发展改革系统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对许可事项管段开展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监督检查。
 事中事后监管前期准备工作：

明确监管核查目的和内容；

调阅和了解被核查对象情况；

准备核查记录表、执法证件等。
 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同时实施，遵循以下基本程序：

工作人员到现场后出示执法证件；

向被核查单位说明来意；

现场监管。包括听取情况介绍、检查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核查、填写现场核查记录等；

结果反馈。核查结果根据核查情况可当场反馈，也可作出处理决定后反馈。

第三章  处罚

 对于事中事后监管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发展改革系统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四章  执法监督

 市、区发展改革委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应当自觉接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市、区发展改革委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本细则规定的事中事后监管程序时有下列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不按本细则履行事中事后监管职责，拒不改正的；

接受被核查单位、个人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违法实施事中事后监管的；

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本实施细则由市发展改革委编制。

 本实施细则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2026年4月30日废止。
附件：1.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流程图

2.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事中监管核查记录表

3.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事后监管核查记录表
附件1
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

事中事后监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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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此处印制发展改革委名称）

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事中监管核查记录表

编号：                                                   年   月   日

	被核查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核查人员
	
	被核查单位人员
	

	许可事项内容
	

	核查点位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问题描述
	
	被核查单位负责人（签名）：


附件3

（此处印制发展改革委名称）

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许可事项事后监管核查记录表

编号：                                                   年   月   日

	被核查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核查人员
	
	被核查单位人员
	

	许可事项内容
	

	核查点位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管道企业履行法定管道保护职责
	□管道企业建立、健全本企业有关管道保护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及组织实施情况。
	□是；□否

	
	□管道企业宣传管道安全与保护知识、履行管道保护义务情况。
	□是；□否

	
	□配备下列管道保护技术装备情况：

◇管道泄漏监测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开展管道巡护、检测和维修情况。
	□是；□否

	
	□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进行更新、改造或者停止使用情况。
	□是；□否

	
	□管道沿线标志和警示牌设立情况。
	□是；□否

	
	□停止运行、封存的管道重新启用：

◇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检验合格；

◇是否将重新启用管道的情况报送原备案的发展改革部门。
	□是；□否

□是；□否


	
	□管道安全风险较大的区段和场所进行重点监测：

◇增加日常巡护频次；

◇加密设置地面警示标识；

◇加强管道巡护人力、装备和资金投入。
	□是；□否

□是；□否

□是；□否

	
	□与管道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情况。
	□是；□否

	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
	□是；□否

	
	□在埋地管道上方的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
	□是；□否

	
	□在地面管道线路、架空管道线路和管桥上行走或者放置重物。
	□是；□否

	
	□移动、毁损、涂改管道标志。
	□是；□否

	
	□管道的加压站、加热站、计量站、集油站、集气站、输油站、输气站、配气站、处理场、清管站、阀室、阀井、放空设施、油库、储气库、装卸栈桥、装卸场等管道附属设施的上方架设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或者在储气库构造区域范围内进行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
	□是；□否

	
	□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

◇种植乔木、灌木、藤类、芦苇、竹子或者其他根系深达管道埋设部位可能损坏管道防腐层的深根植物；

◇取土、采石、用火、堆放重物、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机械工具进行挖掘施工；

◇挖塘、修渠、修晒场、修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畜棚圈、建房以及修建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是；□否

□是；□否

□是；□否



	
	□在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百米地域范围内，抛锚、拖锚、挖砂、挖泥、采石、水下爆破。
	□是；□否

	
	□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地域范围内，采石、采矿、爆破。
	□是；□否

	问题描述
	
	被核查单位负责人（签名）：


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

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津政发〔2020〕17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关于开展政务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标准化实施细则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加强和规范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行政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发展改革系统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内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行政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行政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遵循合法性、公开性原则。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涉及跨区域的“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备案”的事中监管工作；事后监管工作由所涉及的区发展改革委负责。
区发展改革委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
废备案”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第二章  监管流程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事中监管。核查管道企业是否按备案情况对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事后监管。

（一）依据《发展改革系统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对服务事项管段开展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监督检查；

（二）停止运行、封存的管道重新启用：
1.核查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检验合格；
2.核查是否将重新启用管道的情况报送原备案的发展改革部门。

 事中事后监管前期准备工作：

明确监管核查目的和内容；

调阅和了解被核查对象情况；

准备核查记录表、执法证件等。

 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同时实施，遵循以下基本程序：

工作人员到现场后出示执法证件；

向被核查单位说明来意；

现场监管。包括听取情况介绍、检查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核查、填写现场核查记录等；

结果反馈。核查结果根据核查情况可当场反馈，也可作出处理决定后反馈。

第三章  处罚

 对于事中事后监管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发展改革系统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四章  执法监督

 市、区发展改革委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应当自觉接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市、区发展改革委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本细则规定的事中事后监管程序时有下列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不按本细则履行事中事后监管职责，拒不改正的；

接受被核查单位、个人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违法实施事中事后监管的；

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本实施细则由市发展改革委编制。

 本实施细则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2026年4月30日废止。
附件：1.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流程图

2.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事中监管核查记录表

3.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事后监管核查记录表
附件1
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

事中事后监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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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此处印制发展改革委名称）

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事中监管核查记录表

编号：                                                   年   月   日

	被核查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核查人员
	
	被核查单位人员
	

	服务事项内容
	

	核查点位
	

	核查内容
	□是否对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按备案情况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核查结果：□是；□否

	问题描述
	
	被核查单位负责人

（签名）：


附件3

（此处印制发展改革委名称）

天津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服务事项事后监管核查记录表

编号：                                                   年   月   日

	被核查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核查人员
	
	被核查单位人员
	

	服务事项内容
	

	核查点位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管道企业履行法定管道保护职责
	□管道企业建立、健全本企业有关管道保护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及组织实施情况。
	□是；□否

	
	□管道企业宣传管道安全与保护知识、履行管道保护义务情况。
	□是；□否

	
	□配备下列管道保护技术装备情况：

◇管道泄漏监测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开展管道巡护、检测和维修情况。
	□是；□否

	
	□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进行更新、改造或者停止使用情况。
	□是；□否

	
	□管道沿线标志和警示牌设立情况。
	□是；□否

	
	□停止运行、封存的管道重新启用：

◇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检验合格；

◇是否将重新启用管道的情况报送原备案的发展改革部门。
	□是；□否

□是；□否



	
	□管道安全风险较大的区段和场所进行重点监测：

◇增加日常巡护频次；

◇加密设置地面警示标识；

◇加强管道巡护人力、装备和资金投入。
	□是；□否

□是；□否

□是；□否

	
	□与管道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情况。
	□是；□否

	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
	□是；□否

	
	□在埋地管道上方的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
	□是；□否

	
	□在地面管道线路、架空管道线路和管桥上行走或者放置重物。
	□是；□否

	
	□移动、毁损、涂改管道标志。
	□是；□否

	
	□管道的加压站、加热站、计量站、集油站、集气站、输油站、输气站、配气站、处理场、清管站、阀室、阀井、放空设施、油库、储气库、装卸栈桥、装卸场等管道附属设施的上方架设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或者在储气库构造区域范围内进行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
	□是；□否

	
	□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

◇种植乔木、灌木、藤类、芦苇、竹子或者其他根系深达管道埋设部位可能损坏管道防腐层的深根植物；

◇取土、采石、用火、堆放重物、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机械工具进行挖掘施工；

◇挖塘、修渠、修晒场、修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畜棚圈、建房以及修建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是；□否

□是；□否

□是；□否



	
	□在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百米地域范围内，抛锚、拖锚、挖砂、挖泥、采石、水下爆破。
	□是；□否

	
	□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地域范围内，采石、采矿、爆破。
	□是；□否

	问题描述
	
	被核查单位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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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准备工作
开展现场监管核查
出示证件，说明来意
现场监管。包括听取情况介绍、检查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核查、填写现场核查记录等
是否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
否
监管流程结束，反馈核查结果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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